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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许多学者讨论了中国传统慈善中道义与资本的双重逻辑，但较少关注这两种逻辑的前—后台转

化机制。公益慈善是一种具有印象整饰功能的前台表演，其效果受到慈善的非盈利程度、表演者的投入程度

与剧班成员的配合程度的制约。盈利行为则掩藏于公益慈善表演的后台。后台利益交换的实现除了受到前

台演出效果的影响外，还与前—后台转换技巧、信任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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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公益慈善历来具有提供公共物品以及维持现有社会结构与阶序的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①，村庄

救助贫困灾荒、照顾鳏寡孤独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主要由介于皇权与老百姓之间的“士绅阶层”承

担( 费孝通，2006: 50 ＆ 1998: 6—9; 陈志明，2013) 。其公益慈善一般以村庄共同体为边界，遵循着“道义

逻辑”( 詹姆斯·C·斯科特，2001: 30，52，170) ，宗族族产与族田成为维系公益慈善的物质基础( 莫里斯·
弗里德曼，2000) 。士绅们借公益慈善强化其权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获取具有合法性的精英地位( 孔飞

力，2013: 70) 。此外，也存在一些官方与民间的慈善机构，比如义庄、粥厂、会社、善堂、义冢等等，其形式

分别有“官倡绅办”“官民合作”等模式( 张佩国，2017; 王卫平、黄鸿山，2007; 王卫平，1998; 刘瑞芳、郭文

明，1998) 。清末新政进一步扩张绅权，使许多传统时代的非制度性绅权如公益慈善( 包括兴办公教文

卫、修缮基础设施、救济贫困鳏寡孤独等) 进入了合法化与制度化的轨道，使乡村士绅阶层对地方公权和

公共利益的控制更加直接( 王先明，2008) 。民国时期，公益慈善的实施主体与实践呈现多样化与复杂

性，中国受西方影响开始出现一些本土与传教士引进的慈善机构( 陈志明，2013; 周东华，2010) 。此外，

保甲制度的设立以及“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均对中国传统社区组织与士绅阶层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士

绅依然是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并在公益慈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费孝通，2006: 5—56; 宣朝庆，

2011) 。在华南( 尤其闽、粤两地) ，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向东南亚与北美，这导致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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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向侨乡社会的转型( 陈春声，2005) ，海外移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地方政治与公共事务。这些被称为
“华侨”的移民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来自乡土的“士绅”，承担起为村庄共同体提供公共物品以及照顾老弱

病残的社会责任( 陈志明，2013; 段颖，2013; 陈杰、黎相宜，2014; 黎相宜、周敏，2012) 。同时，一些由海外

移民资助的慈善组织( 如善堂) 发展起来，为华南地区的公益慈善实践注入活力( 陈春声，2005 ) 。与西

方公益慈善不同的是，侨乡及其他中国乡村的公益慈善并非独立的“第三领域”，而是嵌入在生产方式

与再分配体系之内的。士绅尤其是商绅( 如在东南亚经营产业的华商) 的身份及其商业活动是在贡赋

制的框架内得以开展的，他们将商业经营所获财富部分地转移到地方公益中，参与并主导地方公益，既

实现了“贡赋”，也为士绅获得了经济收入与文化领导权( 张佩国，2017 ) 。在这个过程中，士绅或作为
“新士绅”的海外移民与地方政府及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性，士绅的公益慈善既有分沾帝国“贡

赋”的面向，也有与官府争夺农业剩余的成分( 魏丕信，2003) 。
1949 年后，中国传统的慈善理念与实践在总体性社会( 孙立平等人，1994) 中作为“极具伪善性和欺

骗性”的“封建”“落后”“愚昧”事物而受到批判并随之衰落( 田凯，2004; 刘威，2010) 。公益慈善内容的

实施主体从传统的士绅阶层转移到了国家及其代理人身上。全民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构成了国家合法

性来源( 王宁，2007) ，为社会主义秩序的维系提供基础。在华南侨乡也受“自力更生”的革命话语波及，

用于侨乡公共事业的侨汇很容易被看作是“特务经费”或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而受到大肆批驳。
作为“新士绅”的海外华侨及其眷属被严密控制，许多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华侨在土地改革时期被划分

为“华侨地主”。持续百年的公益慈善传统在侨乡也随之受到冲击而趋于瓦解。
改革开放以来，总体性控制出现松动，慈善事业及其组织由边缘重新进入国家主流话语体系( 田凯，

2004) 。城市公益慈善凭借政府内部分化或行政体制吸纳的“变通”途径，生成准政府组织运作慈善资

源并赋予其合法性地位( 刘威，2010) 。乡村则凭借民间原有的网络与资源重建了比当代发展中国家政

府体制更为悠久的民间制度安排( 宋平，2011) 。尤其是侨乡在“吸引外资”与“政治统战”的大背景下重

新恢复了与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道义关系”( 陈杰、黎相宜，2014; 黎相宜，2015) ，促使后者积极投入到

家乡的公益慈善中。有意思的是，他们也出现了建国前公益慈善的双重特征，即道义与资本逻辑并行的

现象。他们像明清时期的商绅与华商一样，与执政者建立密切的社会网络，以获取声誉和利润。对此现

象的一个直接解释是海外华人移民进行公益慈善的目的是为了盈利 ( Smart ＆ Lin，2007 ) 。王赓武
( 1994: 19，31—32) 指出: 华人本着爱国和慈善精神汇款回中国的时代已经转变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环境

中着重投资的时代。
上述解释无法说明更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海外移民不直接投资而要在公益慈善中掺杂利益交

换? 有关企业及企业主慈善行为研究对此进行了一些解释: 做企业将慈善捐赠作为营销的手段，以获取

物质资源，改善企业效益。公益慈善还能帮助企业家实现货币资本与符号、关系资本的置换，从而有利

于企业的后续物质利益的获取 ( Brooks，2006; 周怡、胡安宁，2014; 高勇强等，2012; 山立威等，2008;

Zhang ＆ Keh，2919) 。这为理解海外华人移民尤其是一些跨国企业家在家乡的公益慈善及其盈利行为提

供了有益视角。然而，上述研究均没有讨论: 个体是如何通过公益慈善实现盈利的? 这一过程受到哪些因

素的制约? 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具体问题。本研究采取对个案进行“描述性阐述”的方法，聚焦于东南沿

海侨乡的公益慈善实践。本文试图在一个华南侨乡———南州①的田野调查资料②的基础上，从戈夫曼的拟

剧理论视角，利用“前台—后台”转换机制解释海外移民对家乡的公益慈善实践及其盈利行为。

二、“前—后台”转换机制: 一个分析性的框架

如何理解海外华人移民对家乡的公益慈善及其背后的利益交换行为呢? 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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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于研究伦理，本文对所涉人名与地名均做了处理。
田野调查 2011 年 7—8 月在南州进行。2017 年 8 月，笔者再次前往南州对相关事件及人物进行了回访及补充调

查。搜集材料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访谈法以及文献法。



剧理论以及“前—后台”转换机制恰好能够解释这个问题。戈夫曼用“前台”与“后台”的戏剧学比喻来

理论化人们的日常互动模式。“前台”( front stage) 指有观众在场，进行特定表演的区域，在前台受到抑

制的某些行为则出现在“后台”( back stage) ( 欧文·戈夫曼，2008: 19—25) 。人们在前台会根据不同的

观众与情境变化来表演自我的形象，如作为“表演者”的海外移民会通过公益慈善行为努力展示自己

“慷慨大方”且“爱家爱乡”的良好形象。除了“卖力”的表演者外，社会表演还需要其他元素支持，比如

尽责的“表演剧班”、热心的“观众”以及功能齐全的“表演舞台”，“演出”才能够获得成功( 欧文·戈夫

曼，2008: 70) 。
公益慈善是一场在前台正式的“社会表演”，公益慈善中的盈利行为则是不适合“见光”、需要被“隐

匿”的“后台”行为。实际上，公益慈善背后的利益交换与盈利行为虽受世人指责，但却普遍存在。斯科

特曾经提到在村庄自发形成的防御圈里盛行道义逻辑，而在圈外盛行资本主义逻辑( 詹姆斯·C·斯科

特，2001: 30，52，170) 。在侨乡地区，上述两种逻辑经常同时贯穿于某一具体的公益慈善实践中。这与

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与制度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改革开放早期，资本盈利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很容易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批判。刚从“文

革”各种政治运动走出来的地方干部与侨乡民众对此讳莫如深。侨乡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促进经济

发展，同时避免来自意识形态的阻挠与干扰，采取将投资行为与公益传统结合起来的应对策略。地方政

府将回乡投资的海外华侨华人描述成“爱国华侨”而不是“盈利的资本家”( Smart ＆ Hsu，2004) 。华侨

华人也愿意在投资的同时进行公益慈善，通过树立自己“爱国爱乡”的形象来建立与本地的社会网络，

从而为投资降低成本( 比如减少阻力、享受减免税政策) 。上述特殊的历史情境与制度条件为侨乡的公

益慈善及其盈利行为展开提供了存在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前台的公益慈善与后台的利益交换是如何

实现转换的，需结合具体个案进行深入探讨。

三、公益慈善与前台的印象整饰策略

南州侨乡的海外移民多在改革开放后以非正式方式迁移至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地。南州移民在

家乡的公益慈善具有很强的印象整饰倾向，这从南州移民的捐资形态可以看出来。南州移民往往喜欢

独资创办一所学校( 通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而不像很多侨乡的中、小学多由一族、一村的移民共同捐

资。下面以南州两所侨资中学为例，分析海外移民如何通过公益慈善进行前台的印象整饰( impression
management) 。

( 一)“爱国爱乡”: 理想化的印象整饰

公益慈善行为是一种能将移民的经济地位以乡规民约都允许的方式展现出来的社会表演，但并非

所有公益慈善均能达到良好的印象整饰效果。其结果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公益慈善的非盈利程度。捐资者在前台的表演越纯粹、越非盈利性，其捐资者越能获得良好的

口碑与赞誉。郑德善是最早在南州独资办学的海外移民。1997 年郑德善捐资 1800 万筹建德善中学。
学校 1998 年正式成立后，郑德善持续将资金投入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各类奖学金中。据德善中学

校长吴中梅说: 学校从创办至今，除了教师工资属于政府财政拨款外，德善中学其余所有的软硬件费用

均由郑德善个人承担①。截止 2016 年底，郑德善投入德善中学的资金将近 1． 5 亿元②。除了捐资德善中

学外，郑德善还积极捐资修建家乡道路以及建立各种教育基金，支持当地公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

是，郑德善在家乡并没有其他的投资行为。这种“不图利的爱国华侨”的形象塑造使官方与民间对于郑

德善的评价都非常高。“纯粹”与“无私”的慈善捐赠之所以能获得良好声誉，在于其十分符合中国传统

社会中富者应该接济贫者的道义逻辑，这种逻辑是建基于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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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 2011 年 7 月 18 日，笔者在南州德善中学对校长吴中梅的访谈。
数据由南州 L 县侨务办公室提供的内部资料整理而得，数据截止 2016 年 12 月。



( Madsen，1990: 179) 。
二是表演者的投入程度。戈夫曼曾指出: 当一个人扮演某种角色时，他必定期待观众们认真对待自

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当表演者相信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舞台下的观众也确信扮演者

具有角色本身的品性时，他的印象整饰无疑是成功的 ( 欧文·戈夫曼，2008: 15 ) 。关于捐资学校的动

机，郑德善提到:“早年家里穷，上不起学，因而特意将学校设在了农村而不是县城，希望更多农村子弟能

够继续接受教育。”①关于这个“无私”的动机，不但郑德善真诚地相信，作为观众的学校教师与地方官员

也认为这是捐资的真实原因而不是“话术”②。郑德善的“投入表演”从建校起一直贯穿始终。笔者
2017 年 8 月进行回访得知，郑德善 2011 年至 2017 年又捐资将近 5000 万人民币，主要用于学校的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奖学奖教基金。无论在南州官方还是民间话语体系中，郑德善一直作为“爱国华侨”的典

范被宣扬③。郑德善的“投入演出”将侨乡共同体的道德价值理念进行了复原与重申。当所有“在场观

众”甚至连他都相信表演中的自己时，这个表演就是日常生活本身。
三是剧班成员的配合程度。“剧班”指的是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协同配合的人，剧班成员必须

配合才能在观众面前维持特定的情境定义( 欧文·戈夫曼，2008: 70，72) 。郑德善的社会表演获得了地

方政府的积极配合: 首先，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支持公益慈善的表演。由于德善中学设在边远乡镇，

学校刚创办时，许多学生并不愿意到德善中学就读。县政府采取划片区的办法，将几个区域的学生划拨

给德善中学，保证了学校的生源质量。政府不仅在生源上给予优惠，还通过正式途径优先选调良好师资

给德善中学④。在各政府部门的配合下，经过七八年的稳步发展，德善中学从一个新校初步发展成为最

好的重点中学之一。这无形中增强了郑德善的表演效果，也进一步使其“无私奉献”的事迹广为流传。
其次，地方政府通过正式制度路径树典型。2008 年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对郑德

善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给予立碑表彰。2010—2016 年，郑德善还连续获得市政府颁发的热心公益事业金

质奖章。立碑和奖章不仅肯定了郑德善的公益慈善实践，而且以更为外显及持久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

捐赠者“慷慨大方”“桑梓情深”的良好形象。
公益慈善的非盈利性程度、移民的表演投入程度以及侨乡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的配合程度均会影

响到海外移民的印象整饰效果。郑德善的公益慈善实践是一次成功的印象整饰，为后来者奠定了理想

化的标准。
( 二)“玩世不恭”: 追随者的印象整饰

每个表演者在观众面前呈现自己时，总希望能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 欧文·
戈夫曼，2008: 29) 。在侨乡，纯公益性的行为显然是符合共同体道德价值的。但在实际情境中，海外移

民的全部行为未必能够满足这种价值需求。郑德善成功的表演深深地刺激了其他有相似经济实力的移

民，经济实力更雄厚的跨国企业家王汝伦决定也以自己的名字捐资一所中学。相比郑德善，王汝伦的捐

资带有非常明显的印象整饰的动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学校的冠名权看，“王汝伦中学”的名称是王汝伦积极向地方政府争取的。2001 年，南州 L 县政

府准备兴办第七中学。王汝伦得知后主动要求捐赠，并向地方政府提出将七中更改为王汝伦中学的要

求。L 县长李峰说:“其实当时财政还是够的，但王汝伦提出要捐资，能否以他的名字命名，所以这个学

校就变名称了。”⑤从李县长这段描述可以看出，王汝伦的捐赠具有博取名声的嫌疑。
从资金来源看，县政府配套了相当雄厚的资金。建校时，王汝伦投入 2000 万，地方政府配套 1000

万。而后除了 2009 年王汝伦为确保学校能够成功申报省一级中学捐资 1200 万外，学校的所有基础设

施均由地方财政支出。据王汝伦中学副校长林敏奇介绍:“我们的一些学生宿舍，一级 300 米的塑胶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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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20 日，笔者在南州德善中学对郑德善的访谈。
2011 年 7 月 15 日，笔者在南州华侨中学对其教务处副主任郑正航的访谈。
根据 2017 年 8 月 27 日笔者在南州 L 县县委办公室对林科的访谈。
根据 2011 年 7 月 15 日笔者在南州华侨中学对其教务处副主任吴敏的访谈。
2011 年 7 月 20 日，笔者在 L 县县办公室对李峰县长的访谈。



道，这个钱是县财政出的。”①2017 年回访学校领导，他表示 2011 年后王汝伦基本没有再向学校捐资②。
可见，王汝伦充分地利用了政府的配套政策来实现自身的印象整饰，这与德善中学基本上靠郑德善的个

人捐资有很大的差异。
从后续配套政策看，王汝伦不断敦促地方政府对学校采取优惠政策。从 2002 年办学开始，地方政

府通过划片区的方式保证王汝伦中学的生源。王汝伦仍不满足并质问县政府:“为什么德善中学已经是

一级达标学校，但王汝伦中学还是三级学校?”2009 年，王汝伦中学准备评省二级达标学校，王汝伦为确

保申报成功再次投资改善学校的硬件水平。王汝伦的捐资在客观上完善了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带

有很明显的目的性与竞争性。
王汝伦属于戈夫曼所说的那种“玩世不恭者”( 欧文·戈夫曼，2008: 29) 。他并未完全投入到自己

所主导的公益慈善表演中，而是将很多精力花在了“后台”。比如王汝伦中学的基础设施建设是由王汝

伦企业下属的建筑队施工，中学建立后王汝伦从其他地方得到价格优惠的土地等。王汝伦并不甘心只

做一个“无私奉献”的“爱国华侨”，前台的表演对他而言只是为了便于其掩饰后台。他希望通过捐资与

侨乡地方建立良性循环的社会交换关系，在地方树立良好形象与口碑，以利于他在祖籍地及非祖籍地上

的盈利性跨国实践。
这种“欺骗观众”的表演是否成功呢? 实际上，同一种活动在部分观众看来是合法的，而在另一些

观众看来是骗局( 欧文·戈夫曼，2008: 52 ) 。民间与官方对于王汝伦的行为有不同的看法。从民间角

度看，很多南州人认为王汝伦捐赠动机不单纯，只是为了获得社会声誉及实际的经济好处。政府办公室

司机小郑师傅曾在王汝伦的酒店打过工，对王汝伦的为人颇为不屑:“你不要听他讲希望为家乡做贡献

得这么好听，其实啊就是为了做秀……”③小郑师傅提到“做秀”，说明观众意识到这是一场由王汝伦精

心准备的表演，直接影响了印象整饰的效果。从官方角度看，地方政府不但认可这种印象整饰，而且给

予了积极回应。F 省、市政府曾多次授予王汝伦“F 省捐赠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热心公益事业金质奖

章，并颁发奖匾和荣誉证书。民间与官方在此事上不同的态度，在于其评判逻辑的差异。在民间观念

中，只有公益慈善才是真正地为家乡做贡献，这种价值理念使侨乡民众无法接受背后的各种功利行为。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慈善或投资都能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扩充地方财政并创造政绩。只要捐赠者的功利

行为不损害地方经济与政府权威，地方政府十分乐意配合这些移民的表演甚至积极参与其中。
由此可见，即便掺杂着各种盈利动机，公益慈善仍然具有印象整饰的功能。而且，如果能够有技巧

地将利益交换行为掩藏起来，甚至不会减损演出的效果。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具有盈利目的海

外移民会参与公益慈善。公益慈善中的利益交换行为是如何具体实现的，下一节详细探讨。

四、经济互惠与后台的利益交换

掩藏于公益慈善表演后台的不必然是利益交换。对于一些移民来说，他们通过前台的慈善捐赠所
要掩饰的后台是他们在海外较低的社会地位( 黎相宜，周敏，2014 ) 。对于另一些积极投入跨国经济活

动的企业家来说，掩藏在光鲜亮丽的前台表演背后的是他们的盈利动机。下面讨论南州移民是如何在

前台的掩饰下，与地方社会实现利益交换与经济互惠的后台行为的。
( 一) 前—后台的顺利转换

“前台—后台”转换机制的实现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 一是前台印象整饰的效果，二是转换过程中

的整饰技巧。
首先，前台的印象整饰效果直接影响利益交换在后台的达成。上文提及的王汝伦的公益慈善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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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18 日，笔者在王汝伦中学对其副校长林敏奇的访谈。
2017 年 8 月 25 日，笔者在王汝伦中学对其副校长林敏奇的访谈。
2011 年 7 月 23 日，笔者与 L 县办公室司机小郑师傅的闲聊。



限于祖籍地，其在祖籍地之外均有捐赠。2016 年，王汝伦以个人或企业名义的捐赠累计达到 8. 2 亿

元①。为此，F 省、市以及外省领导多次表示高度赞赏或直接做出批示。此外，王汝伦还坐拥名目繁多的

政治头衔，如政协常委、侨联常委、商会会长等。这些前台表演既为王汝伦塑造了良好的地方形象，也间

接帮助地方政府实现了政绩，为双方在后台达成利益交换提供了条件。2015 年前后，南州有一棚户区

因旧城改造计划而被拆，面积接近 3000 亩。王汝伦与其他众多房地产商均相中了这个地块。王汝伦赶

在正式招标条件公布前找到当地政府协商此事。南州市侨办的章副主任十分清楚内情:

王汝伦和省、市领导很熟悉的，他知道这件事情后就表示想拿这块地。政府主要是考虑王汝伦

是本地人，熟悉房地产市场，而且对于家乡的慈善贡献很大，做出了很多有显示度的公益慈善项目，

让政府也很有“面子”。反正给谁都是给，给一个对家乡贡献大的。所以就有这个“内定”的意思。②

其次，前后台要实现顺利转换还取决于整饰技巧在转换过程中的使用。为了后台利益能够隐蔽达

成而不被观众识破，地方政府为王汝伦及其企业“量身”制定了相关的招标条件，并将其置于观众能监

督的“前台”，以示“公正”: 2016 年初，南州市国土局挂牌出让旧城改造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同

时对土地竞标人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比如需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开发过达一定建筑面积的

大型房地产项目、国内投资开发各类房地产项目累计达到一定建筑面积。在众多房地产商中，只有王汝

伦的企业“凑巧”符合了所有条件。而且，在土地竞拍前几天，市国土局迟迟不提供土地出让的标书和

资料，屏蔽了潜在竞争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在上述保护措施下，王汝伦顺利以低于市面价格 8000 元 /平
方米的价格拿下这个地块。

上述故事展示了前—后台转换机制的具体实现过程。多方行动者能否在后台达成利益交换，受制

于前台的印象整饰效果。在组成共享利益的“剧班”后，剧班成员会使用整饰技巧，根据彼此的利益需

求重新修改与调整前台的表演脚本，掩藏后台利益交换的同时保证前台演出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使前—
后台实现顺利转换。

( 二) 多方竞争与信任因素

在王汝伦的个案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竞争者，因而整个前—后台转换非常顺利。在更多的案例

中，多方行动者之间会面临竞争与信任的问题，使前—后台的转换机制呈现更为复杂的面向。
郑时鸣、郑时刚兄弟与林兵、林绍桢郎舅均为美国跨国企业家。他们回乡投资，都相中了南州清风

山旁边的一片地。地方政府则想在此修葺一条“清风大道”。郑氏与林氏双方均试图通过捐资修建道

路的方式与地方政府交涉换取优惠价格的土地。郑氏兄弟与林氏郎舅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所拥有的

社会网络上都相差无几。在准合作伙伴具备同等条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选择哪方组成“剧班”进行

演出，主要取决于双方互信能否顺利达成。郑氏兄弟直接向政府提出捐资“清风大道”的意向，交换条

件是政府以优惠价格把附近土地批给其用于房地产开发。地方官员对于利益交换本身并不排斥，但对

郑氏兄弟试图将此交换条件列入捐赠合同的方式有所迟疑:

这种东西只能心照不宣，怎么可能写出来? 要是让老百姓知道，以为我们政府官员背后与他们

( 指郑氏兄弟)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其实都是为了地方发展。这种事情要是被上面知道了，肯

定会问责的。③

地方政府作为“剧班成员”，其与海外移民的利益交换需要隐藏的“后台”。交换条件如果“白纸黑

字”地写在合约里，就等于将各主体相互协商的后台行为变成确定且公开的脚本。一旦观众无意中获悉

此脚本，会发现表演者传达了与情境定义不相符的东西，造成恶劣的“剧班印象”，使双方维护的“共同

前台”毁于一旦( 欧文·戈夫曼，2008: 70，78，151) 。地方政府作为管理者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很可能会

受到损害。基于这种考虑，地方政府当时并没有答应郑氏兄弟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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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南州市侨办内部资料。
2017 年 8 月 30 日，笔者在南州市侨办对章艳副主任的访谈。
2011 年 7 月 20 日，笔者在 L 县县办公室对李县长的访谈。



相比之下，林兵与林绍桢显得更富策略性。他们联名另外十几位移民，向政府提出“免费”捐资 310
万修建清风大道。地方政府接受了林兵等人提出的“无条件捐赠”，很快双方就签署了“捐资清风大道”
的协议。清风大道建成后，郑氏兄弟不甘心，再次向政府提出购买清风大道旁边的土地。由于没有捐资

清风大道，郑氏兄弟表示购买价格可以贵一些。令他们十分意外的是，林兵与林绍桢等人早在捐赠前就

与政府达成未成文的默契，即对清风大道旁边的土地拥有优先购买权。在这场公益慈善的表演中，林兵

与林绍桢最终既完美诠释了“回报桑梓”的前台形象，也成功以优惠价格拿到地皮，完成了后台的交换

行为。
实际上，林氏后续的购地属商业行为，与郑氏兄弟当时对政府提出的“捐赠置换土地优惠价格”并

无本质上的区别。为何前者成功而后者失败呢? 林兵等人捐资清风士大道时并未明确提出“购置土

地”作为交换条件，尤其没有通过正式文件传达此意。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未必不知道林兵等人的意图，

但从前台行为来看依然是“无偿捐赠”。林兵等人此举实际上是将演绎后台脚本的“主动权”交给了地

方政府，主动承担双方交易的潜在风险与成本( 如捐赠后政府有可能不按默契批地给他们等) 。地方政

府自然愿意将利益交换的机会交由林兵等人。
在多方竞争者参与之下，利益交换的成功实现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交换双方达成信任的

时机。海外移民如果在不恰当的时机将自己后台的意图分享，而且还试图以契约形式确定彼此在后台

的表演脚本，这种方式很可能得不到准剧班成员( 如地方政府) 的信任与配合。二是交换双方达成信任

的策略。后台不同于前台，其表演脚本是非常隐秘且具有不确定性。后台的利益交换依赖于双方的默

契与信任，才能顺利运转下去。其中一方的“示弱”与“让渡”部分“主动权”能够有效降低对方在达成交

换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从而更利于双方实现“剧班共谋”( 欧文·戈夫曼，2008: 151) 。

五、结论与讨论

公益慈善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实际上，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公益慈善传

统。不少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学者都关注到这种民间制度安排在维持社会结构以及实现社会流动

上的积极功能( 费孝通，2006: 50 ＆ 1998: 6—9; 王先明，2008; 宣朝庆，2011) 。尤其在侨乡，海外华人移

民一直以来都有着为侨乡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福利的传统( 陈春声，2005; 陈志明，2013) 。有些学者则

聚焦于公益慈善传统中的道义与资本的双重面向( 张佩国，2017; Smart ＆ Lin，2007; 王赓武，1994: 19，

31—32) 。研究者较少关注这两种逻辑的实现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因此，笔者从拟剧理论的视角，运用
“前—后台”转换机制分析了海外移民如何通过公益慈善进行印象整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前、后台转

换，最终与地方社会达成利益交换与实现经济互惠 ( 见图 1 ) 。在这个机制中，有几个要素是必不可

少的:

图 1 海外移民的前—后台转换机制

首先，前—后台转换机制的运行依赖于公益慈善表演的效果。前台印象整饰的实现主要受到公益

慈善的纯粹程度、表演者的投入程度以及剧班配合情况的影响。前台的印象整饰由于无数前人的演绎

而沉淀出理想的演出脚本。后来者试图按照默认的脚本进行演出，但无法保证其行为能够完全迎合所

有“观众”的需求。一些“玩世不恭”的表演者在公益慈善的掩饰下进行利益交换。对于他们来说，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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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这种印象整饰策略能够帮助其扩大在侨乡的社会网络与资本，降低后续商业行为的成本与风险。
其次，利益交换在公益慈善的掩饰下顺利完成是前—后台转换机制中关键的一环。这一过程除了

受到前台印象整饰效果以及转换过程中的整饰技巧影响外，还取决于双方达成信任的时机与策略。与

前台程式性的脚本不同，后台的演绎具有不确定性，需要行动者能够顺利与其他行动者建立“默契”与

“共谋”，在适当时机将一些不能被观众知道的“真实意图”进行分享，以确保利益交换的达成。在这个

过程中，还需要保证“观众”没有洞悉后台的情况。其中，对于试图在公益慈善中盈利的海外移民来说，

“示弱”与让渡部分“演出”的“主动权”往往能得到侨乡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从而保证信任的加强与合

作的达成。
再次，侨乡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剧班”成员的配合是前—后台实现转换的重要因素。在前台的公

益慈善实践中，地方政府努力塑造与维护海外移民作为“爱国华侨”的形象，指导和控制表演平稳、顺利

以及有效地展开。在后台，地方政府作为“剧班成员”积极促成与海外移民的利益交换，同时维护共同

的“前台形象”，保证演出的一致性、完整性与延续性。
尽管外界对公益慈善中的盈利行为一直存在着诸多批评，但无可置疑的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是韦伯

所说的物质利益与理念利益( 如衣锦还乡、贡献家乡、造福社会等) “选择性亲和”的双赢结果①。公益慈

善以及其中的利益交换能够帮助海外移民巩固其社会经济地位，拓展跨国网络，降低投资的阻力与成

本，从而促进其将更多资金投入侨乡( 不管以何种方式) ，促进地方货币的循环流通，对于带动侨乡的经

济与社会转型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后台的利益交换也会带来投资机会的不均等、人情因素的干

扰甚至是公共财政流失、行贿受贿等问题。公益慈善中的盈利行为不但发生于海外移民身上，这种现象

在国内企业及企业主身上也十分普遍( 周怡、胡安宁，2014 ) 。本文虽然聚焦于海外移民的公益慈善及

其利益交换行为，但也为此类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前—后台转换机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中国传统公益慈善的理解。以往学者发现士绅通过公益

慈善获取地方控制权并从中攫取利益( 张佩国，2017; 王先明，2008) ，但他们对于这个现象实现的过程以

及影响机制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实际上，有关彰显士绅善行、义举的正统表述及具体实践被放置在前

台进行印象整饰，而士绅阶层依赖“贡赋制”实现“徭役化”的行为则遮蔽于后台。这种前、后台的转换

及官府的积极配合对于中国传统慈善的形态呈现与延续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中国传统的福利实践

还是发生于当今民间社会的公益慈善，其存在于制度、文化空间及其背后的行动策略、运作逻辑值得做

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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